
立法會CB(2)2910/02-03(03)號文件

(譯文 )

本函檔號 ： LS/R/17/02-03
電　　話 ： 2869 9457
圖文傳真 ： 2877 5029

香港中環

統一碼頭道 38號
海港政府大樓 13樓
勞工處

總職業安全主任 (支援服務 )
曹承顯先生

傳真 (2544 3497)及郵遞函件

曹先生：

根據第根據第根據第根據第 59章第章第章第章第 7條提出的決議案條提出的決議案條提出的決議案條提出的決議案

據瞭解，當局建議對《建築地盤 (安全 )規例》 (第 59章，附屬
法例 I)第 38A(1)及 44(1)條作出修訂的原因，是基於貝姍法官在香港特別
行政區訴Lam Geotechnics Limited(高院裁判法院上訴案件 2000年第 379號 )
一案中所作的裁決。

在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中，政府當局似乎接受了《建築地盤

(安全 )規例》第 44(1)條超越了《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》 (第 59章 )第 7條
所賦予勞工處處長的權力這一說法，而第 38A(1)及 44(1)條的擬議修訂
的目的，是 “消除涵義不清的地方 ”和 “使規例得以實施 ”(第 3及 4段 )。

關於貝姍法官提出的理由，可從其以下判詞得知：

“在考慮各論點後，本席信納，第 44條中 ‘至令處長滿意 ’
一語的意思有欠明確，未有完全清楚界定該規例中看來已列

明的罪行元素，也就是說那些必需受該規例規管的人，在控

方提出檢控之前，無法確定何種圍封措施會令處長滿意……
本席認為第第第第 44條條條條超越了《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》(第 59章 )所賦
予勞工處處長的權力。因此，上訴人的控罪及判罪現予撤

銷。 ”(第 375I至 376B頁 )

關於貝姍法官的裁決，政府當局到底是認為《建築地盤 (安全 )
規例》整條第 44條超越了法定權力，抑或只是第 44條的部分，即該宗
上訴所針對的第 44(1)條或第 44(1)(c)條超越了有關權力？

雖然貝姍法官的意見認為，“查看類似的法例條文對決定這點
並無幫助，因為法例中很少使用 ‘至令處長滿意 ’的字眼 ”(第 373F頁 )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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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搜尋《香港法例》的結果卻發現，事實上有很多例子都用了這個立

法慣用語。例如，《工廠及工業經營規例》 (第 59章，附屬法例A)第 24
條 (附件一 )有以下規定：

“在每間應呈報工場內   

(a) 所有平台、樓面的坑槽及孔洞以及其他可對人構成

危險的地方；及

(b) 所有盛載有滾燙、腐蝕性或有毒液體的器皿，

須加以安全圍封，高度不少於 900毫米，或以其他使處長感到
滿意的方式加以防護。 ”

隨 函 亦 附 上 一 份 載 有 “to the satisfaction of (an enforcement
authority)”(令 (執行當局 )感到滿意 )這個立法慣用語的法例條文一覽表
(附件二 )(所列條文並非盡錄 )。政府當局認為是否有必要檢討所有載有
“to the satisfaction of (an enforcement authority)”(令 (執行當局 )感到滿意 )這個
立法慣用語的法例條文？

請於 2003年 7月 29日或該日前以中、英文作覆。

助理法律顧問

(鄭潔儀 )

副本致：法律顧問

總主任 (2)1

2003年 7月 24日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